
关于开展蛙鳖等特种水产养殖违法违规

用药风险隐患排查的通知

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（畜牧水产事务中心），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

水利局：

为进一步巩固食用农产品“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”三年行动成

果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我局决定在全市开展蛙鳖鳅鳝养殖违法

违规用药风险隐患排查，筑牢我市水产品质量安全屏障。现将《益

阳市蛙鳖鳅鳝养殖违法违规用药风险隐患排查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益阳市农业农村局

2023年 11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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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违法违规用药

风险隐患排查方案

为进一步巩固食用农产品“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”三年行动

成果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我局决定在全市开展蛙鳖鳅鳝养殖

违法违规用药风险隐患排查，筑牢我市水产品质量安全屏障。具

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3年 11月至 12月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全面排查市内蛙鳖鳅鳝养殖场（户）在养殖生产过程中存在

的违法违规用药问题，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，坚决打击和惩

处各类违法违规用药行为。通过排查扫除隐患，促进全市蛙鳖鳅

鳝养殖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。

三、排查内容

一是开展风险隐患排查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逐场逐户开展

蛙鳖鳅鳝养殖生产排查，摸清辖区内养殖场（户）数量、规模等，

并填报《2023年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场信息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于 12月 10日前报市农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。排查养殖

生产者是否建立真实完整的水产养殖（生产、用药和销售）记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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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比检查用药和销售记录，若发现存在养殖者销售尚在休药

期蛙鳖鳅鳝产品，使用禁（停）用药、人用药、原料药和假劣兽

药等违法行为，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兽

药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移送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查处。排查养殖

用投入品使用情况，对养殖者使用白名单之外投入品的，要根据

农业农村部《实施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工作规范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及时发布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警示信息公示。

二是开展蛙鳖鳅鳝产地兽药残留监测。11月至 12月，各县

市区要继续开展蛙鳖鳅鳝产品产地兽药残留监测，我局将在养殖

场（户）抽取样品 15批次进行风险监测，同时做好省农业农村厅

到我市抽检工作。抽检过程中，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或移交；对

检出有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行为的，各单位要跟踪检测，合格后才

允许出场销售；对未建立真实完整生产记录行为的，各县市区农

业农村部门要监督其完善生产记录。本次抽检主要指标包括：孔

雀石绿、氯霉素、地西泮、硝基呋喃类代谢物、氟喹诺酮类（洛

美沙星、培氟沙星、诺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恩诺沙星、环丙沙星）

等。

三是建立健全网格化监管和蛙鳖鳅鳝产品溯源机制。各级农

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网格化监管要求，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主

体责任，加强巡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要督促蛙鳖鳅鳝生

产主体建立健全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记录等规章制度并严格落

实。要鼓励蛙鳖鳅鳝养殖者开展自检或委托检测，把好质量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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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关。要督促蛙鳖鳅鳝生产主体进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

管理信息平台，及时记录填报相关生产情况，开具食用农产品承

诺达标合格证（追溯码），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和生产全过程可

追溯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市农业农村局成立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农产

品质量安全的局领导任组长，成员由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、农产

品质量安全监管科、渔业渔政科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

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相关人员组成，负责组织实施全市蛙

类养殖违法违规用药风险隐患排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协调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

加强协调配合，组成工作班子，确保风险排查隐患顺利推进。

2.严格依法依规，督促整改落实。对抽检过程中发现的养殖

场（户）违法违规使用禁用及限用药物的问题，各地要做好调

查取证、原因分析等工作，并将问题线索移送农业综合执法机

构处理。

3.强化社会监督，做好信息公开。各地要通过官方网站公布

举报电话和信箱，公开征集问题线索，鼓励公众积极举报水产养

殖中的违法违规用药行为。要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及时公布有关问

题整改信息、风险排查进展情况，努力营造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

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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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县市区于 11月 24日前将风险隐患排查联络人报益阳市

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，联系人：樊宇，13786789826。

附件：1.2023年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风险监测任务分解表

2.2023年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场信息统计表

3.2023年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违法违规用药风险隐患

排查监测结果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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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风险监测任务分解表

序号 县市区 品 类 批次（小计）

1 赫山区 蛙 2批次 2

2 资阳区 鳅、鳝各1批次 2

3 安化县 蛙 1批次 1

4 南 县 鳖、鳅、鳝各1批次 3

5 沅江市 鳅 1批次，鳝2批次 3

6 桃江县 蛙 2批次 2

7 大通湖区 鳅、鳝各1批次 2

合计（批次）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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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年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场信息统计表

填报县市区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养殖场名称 所在县 具体地址 养殖面积（亩） 年商品量（吨） 联系人 电话 备注

合计

一、蛙类

二、鳖类

三、泥鳅

四、鳝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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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年益阳市蛙鳖鳅鳝养殖违法违规用药风险隐患排查监测结果汇总表
填报县市区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
样品序号 养殖场名称 所在县 具体地址 检测结果
不合格指标

处置和整改情况 备注
名称 判定标准 检测值

合计

一、蛙类

二、鳖类

三、泥鳅

四、鳝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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